
本报讯 行人李某被撞伤后急需治

疗，诉前保全的房产却在被查封当天转

移到他人名下。在法官的协调下，最终

确认查封有效，申请执行人李某拿到了

治疗钱。日前，李某的亲属将两面绣有

“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怀爱民之心 办

利民之事”的锦旗送到法库县人民法院，

对执行法官李春宇在办理案件中的艰辛

付出表示感谢。

这是一起由交通事故引发的案件，

赔偿义务人那某是一名未成年的“大男

孩”。案发当天，由于天色昏暗，那某骑

行电动车时为躲避大货车不慎将在路边

行走的李某撞成重伤。事故发生后，伤

者李某仅在抢救阶段收到那某家人垫付

的3万余元医疗费。

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李某无奈之

下提起诉讼，并申请了诉前保全。法库

县法院第一时间委托外省某法院查封了

那某母亲名下位于当地的一套房产。

经法院调查，那某的父母离婚多年，

本人没有经济来源，故判决赔偿义务人

那某的父母作为赔偿主体共同承担责

任，赔偿金额为 73 万余元，但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发现，诉前保全的房产在委

托查封当天被转移到了他人名下。

李春宇看到病榻上急需治疗的李某

焦急万分，将“情、理、法”贯穿执行全过

程——经多次协调当地不动产登记中

心，最终确认查封有效，不动产登记中心

对已转移到他人名下的房产进行回转登

记；与双方当事人反复沟通，促成双方达

成和解协议。赔偿义务人那某的母亲先

期支付了38.5万元执行款，其父亲提出

还款计划。

申请人李某家属拿到赔偿款时激动

不已，先期筹借的治疗费及二次手术费

用终于有了着落，特意送上两面锦旗表

达感激之情。

刘杨 本报记者 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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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一群“沙楞痛快”
沈北新区法院派出法庭微信群办案提升诉讼效率和服务水平

本报讯“扫一扫人民法庭微信二维

码即可在线向法官咨询法律法规，并了

解案件进展……”据沈阳市沈北新区人

民法院虎石台人民法庭庭长苏芳介绍，

目前，沈北新区法院的三家派出法庭均

开设了“人民法庭专用手机微信群”，有

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提

高审判效率，提升判决履行率，实现了

“一举四得”的效果。

“没想到扫个码就把矛盾解决了，不

用到现场开庭，确实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在虎石台法庭高效调解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后，原告向法庭工作人员表达了感激之

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案立案后法

官助理便与双方当事人及时沟通，经研

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故征得双方

同意后，通过微信网络的方式进行调解，

双方“屏对屏”达成调解协议。随时随地

接收信息、回复信息，用“小”时间处理

“大”案件，真正做到了高效便民。

据悉，沈北新区法院派出法庭针对城

郊法庭案件数量大、涉及范围广的特点，抓

住诉讼效率和服务水平两个支点，开创微

信群送达、调解、履行审判新模式，旨在利

用微信等通信载体，更快捷地与当事人沟

通交流，更及时解答当事人的法律咨询，

“在群里”在线调解，释明判决适用法律，并

告知文书送达、案件进展等事项。同时，

“在群里”也可开庭，审理过程、电子签名瞬

间完成，裁判文书即时送达，当日结案，审

理过程还能下载成卷……法官还可“在群

里”督促当事人按时履行，确保案结事了。

王佳楠 本报记者 关月

“一村一辅”护耕忙
“买种子化肥要留点心！”“春耕有什么

困难需要公安机关帮助？”这是驻村辅警们

同百姓最常说的话。桓仁满族自治县公安

局华来派出所充分发挥“一村一辅”优势，

推进田间警务，驻村辅警走进村屯农资店

铺对农资产品的进货渠道、生产日期、登记

备案等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负责人从

源头上严把质量关、安全关。

杜明鑫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摄

善意文明执行
护航企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盘锦市大洼区人民

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灵活

运用执行措施，高效执结一起合同纠

纷案件，既实现申请执行人债权，同时

避免企业因资金不足导致停工，实现

“双赢”。

申请执行人某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某水泥公司之间系合同纠纷，

被执行人拖欠申请执行人货款及借款

1000 余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了解到某水泥公司并非故意

不履行生效判决，而是企业暂时资金

流转困难。考虑到某水泥公司运营实

际情况，执行法官秉承善意文明执法

的理念，不断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协调，耐心释法说理，促成双方当事人

达成执行和解。日前，被执行人首先

偿还部分欠款，并对剩余欠款作出了

详细的分期还款计划。

马颂佳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分析研判找症结
精准施策提质效
本报讯 为精准把握审判执行工

作运行态势，加大长期未结案件清理

力度，全面优化提升审判质效，促进司

法公正与效率相统一，近日，盘锦市大

洼区人民法院召开审判执行质效、长

期未结案件调度会。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刘畅主持会议，全体班子成

员、中层正副职和员额法官参加会议。

为更好推动审判执行质效创优跃

升，院党组书记、院长杨忠兴对长期未

结案件进行调度，带领法官详细分析

未结原因、存在的困难及问题，明确结

案方向，作出结案计划。他表示，要下

大力气推进诉源治理、减少案件增量，

加强诉前调解工作，切实发挥前端纠

纷的“桥头堡”作用，强化诉调对接，促

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解决。

马颂佳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法治宣传进校园
撑起成长“保护伞”

本报讯 为增强中小学生的法治

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防范校园

犯罪和校园欺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近日，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少

年法庭法官走进大洼区实验小学，举

办“法治护航 健康成长之预防校园欺

凌”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以近期热门案例为切入

点，以案例分析、图文讲解相结合的方

式，向同学们讲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

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类型、危

害、可能触犯的法律及如何应对和防

范校园欺凌行为等内容，并向同学们

发放宣传手册。

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现

场气氛十分活跃，此次宣讲让同学

们 对 校 园 欺 凌 有 了 更 加 深 刻 的 认

识，同时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法律、敬

畏法律。

马颂佳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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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有效！受伤行人拿到救命钱

公告、广告权威发布媒体 广告部电话:024-22896693/13840263599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38号

遗失声明
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辽宁分公

司 ，公 章 编 号 210103000187639 财 务 专 用 章
210103000187640 及 韩 磊 ：法 定 代 表 人 章
210103000187643丢失，声明作废。

沈阳范斯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单位专用章即公章印鉴一枚（公章编
号为：210112001076207）声明作废。

公告
根据《关于印发大连市工伤认定工作规定的通知》

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等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现要求危书林（大连金普
新区三十里堡书林被服厂）自见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史玉保），逾期不领，按
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地址：大连金普新区金马路199号532室
联系电话：0411-87566100

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5月15日

公告
致全体股东(恒通基业控股有限公司、大连科润贸易有限公
司、大连达优贸易有限公司、王影、高存涛):

因公司经营需要，现依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定于
2024年6月16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现将本次会议议题及基
本情况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时间:2024年6月16日早9:00
会议地点:泰德大厦18层一号会议室
参会人员:全体股东及股东代表
全体股东召集人：张磊
主持人：张磊
召开方式：1、现场会议；2、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议题: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议案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磊，变更为于军。
三、其他事项:请各与会人员安排好工作,准时参加会议。
联系人：张磊 联系电话：0411-8496 0777
联系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黄浦路537号泰德大厦1802室

大连花园口众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5日

遗失声明
柴宝贞罗家房镇青坨子村2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新民市农

地承包权第07739号，编码210181114200180005，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徐程百货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210600MA113TXB5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辽宁辽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2101160015786 财务专用章

2101160015788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瑶律师执业证（编号：12102201111441944、流水号：11804772、执

业证类别：专职律师）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阳茨榆坨阿伯特精酿啤酒有限公司公章：210122001024639 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兴城市艺海大地景观雕塑厂（代码91211481MA0QERHH8D）公章

211481000010895、财 务 专 用 章 211481000010896、韩 秀 娟 法 人 章
211481000010897，以上三个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忠平，律师执业证（号码为：12101200410171124、流

水号：11574318）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张晓是沈阳市皇姑区淮河街19号1-4-1产
权房主。经查该地址还有一户未迁出，对户口未迁走
人员请10日内将户口迁走，逾期不迁走将按沈阳市
市户籍政策相关规定执行，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晓 电话：15804010159

声
明


